


附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做好学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维护国有

资产安全完整，根据《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苏财规〔2010〕22号）、《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实施办法》（苏教财〔2020〕6号）、《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苏农院〔2021〕79号）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固定资产清查盘点范围：房屋及构筑物、设备、

藏品、图书资料、家具及装具等。

第三条 固定资产清查范围包括固定资产盘点、检查固

定资产管理情况、核查固定资产使用效益等。

第四条 固定资产清查内容

（一）固定资产盘点，主要是核实固定资产的基本信息，

确认固定资产的状态。

（二）检查固定资产管理情况，主要是检查资产归口管

理部门和资产使用部门的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管理队伍建设

情况，固定资产配置情况、基本信息情况、保管和维护情况，

待处置固定资产管理情况等。

（三）核查固定资产使用效益，主要是核查、评估固定

资产的绩效管理情况等。



第五条 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分工

学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国资委”）领导下，由国资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

资办”）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一）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负责拟

定固定资产清查方案，组织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资产使用

部门进行固定资产清查，核查固定资产清查情况，汇总学校

固定资产清查结果。

（二）后勤与基建处负责清查房屋及构筑物类固定资产；

负责清查学校公共区域设备类、家具及装具类固定资产。

（三）图书馆负责清查馆藏图书资料类固定资产。

（四）科技处负责清查分管科研类固定资产。

（五）资产使用部门负责清查本部门保管和使用的固定

资产。

第六条 固定资产清查工作步骤

（一）国资处拟定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组织清

查工作人员培训。

（二）国资处、资产使用部门组织共同实施固定资产清

查工作。国资处清查相应归口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制度执行情况、绩效管理情况等。资产使用部门检查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固定资产基本信

息维护情况、使用状况，拟处置固定资产情况等。

（三）各资产使用部门总结本部门固定资产清查工作，



撰写部门固定资产清查报告及资产使用状况报告。

各部门固定资产清查工作报告内容应包括：固定资产整

体情况，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安排（时间安排、工作小组构成

等），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固定资产清查盘点结果

分类汇总，拟报废报损固定资产情况及说明，盘盈固定资产

情况及说明，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对学校

固定资产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等。

（四）根据各部门固定资产清查报告，国资处会同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抽查核实；视具体情况，聘请具有资质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部分部门固定资产清查情况进行复查，形成学校

固定资产清查的结果。

（五）国资办总结学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形成学校固

定资产清查报告。

（六）国资委会议讨论固定资产清查报告，确定清查结

果，明确整改方案。

（七）国资办对固定资产清查报告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

审议。

第七条 固定资产清查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应成立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制定固定

资产清查方案，并将清查工作责任到人；全面自查管理制度

贯彻落实情况，清点本部门保管和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遗

漏、隐匿本部门占有和使用的固定资产。

（二）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及资产保管人，以学校固定资

产管理系统中资产明细账为依据，进行账物核对；如实清点



所保管的固定资产，做到账目清楚、账实相符，存放地点、

保管人、使用部门相符，资产标签条码粘贴规范。实际资产

信息有变动的，要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及时办理调整手续，

做到账、卡、物一致。

（三）各部门应对照固定资产配置的有关标准，清理本

部门超标准配置的设备、家具类资产，特别是行政办公设备、

家具；超标准配置的固定资产应及时调剂使用。

（四）各部门对符合报废条件的仪器设备及家具应及时

清理，集中存放，待清查盘点结束后办理相关报废手续。

（五）各部门对清查出的各项盘盈、盘亏固定资产，应

及时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写出情况说明，提交国资处进行

审核处理。

第八条 为确保固定资产账实相符，学校每年进行一次

固定资产盘点，由国资处牵头组织，资产使用部门具体实施。

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固定资产专项清查。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国有资产管

理处负责解释。


